
粤澳深合规建函〔2023〕580 号

关于印发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规划
检验和规划条件核实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规划检验和规划条件核实

管理办法》已经合作区执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

设局反映。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

2023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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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/2023 号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规范性文件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规划检验和规划

条件核实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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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总 则

第一条

制定目的

为规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下称“合作区”）建设工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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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检验和规划条件核实管理工作，提高建设工程行政审批效能，

鼓励企业打造高品质建筑、环境空间及生产生活配套设施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及《珠

海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结合

合作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

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合作区范围内建设工程（主要分为建筑工程、

市政工程）的规划检验和规划条件核实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

定义

为适用本办法的规定，下列用词的定义为：

（一）“建设工程规划检验”，是指建设工程在取得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后至规划条件核实前的建设阶段，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

设局（下称“城市规划和建设局”）核查建设单位的建设行为是

否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要求的行政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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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”，是指建设工程竣工后，城

市规划和建设局核实建设单位的建设行为是否符合建设用地规

划条件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要求的行政行为。

第二章

规划检验

第四条

检验事项

建设工程为建筑工程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开展施工放线规划检

验和商品房屋预售许可规划检验；建设工程为市政工程的，建设

单位应当开展施工放线规划检验和地下管线覆土规划检验。

第五条

检验节点

建设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向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申请

开展建设工程规划检验，各类规划检验时间节点的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建筑工程施工放线规划检验应在施工放线完成后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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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工程开工前；

（二）建筑工程商品房屋预售许可规划检验应在商品房屋达

到预售许可条件，申请预售许可前；

（三）市政工程施工放线检验应在施工放线完成后，开展施

工前；

（四）市政工程地下管线覆土规划检验应在隐蔽性管线工程

敷设完成，开展覆土施工前。

第六条

检验受理

建设单位应当在第五条规划检验要求的时间节点前，委托具

备相关测绘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规划检验测绘，取得规划检验测

绘成果后，向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申请开展建设工程规划检验。

第七条

检验标准

建设工程规划检验合格的评定标准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

现行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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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

检验结果

建设工程满足规划检验合格要求的，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七个

工作日内对规划检验测绘成果予以确认。

第三章

规划条件核实

第九条

受理前提

建设单位申请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应当具备以下条件:

（一）申请核实范围内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已全部完

成；

（二）申请核实范围内应当拆除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设施已

全部拆除完毕；

（三）已委托具有城市规划测绘资质的测绘单位完成规划条

件核实测绘，且出具《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绘记录册》；

（四）其他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中要求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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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的条件。

第十条

分期核实

经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批准可分期建设办理多个工程规划许

可的建筑工程，可按批准的分期内容申请规划条件核实；未经城

市规划和建设局批准分期建设的建筑工程，不可分期办理规划条

件核实。批准分期建设的建筑工程申请规划条件核实时，其独立

占地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应在首期规划条件核实中核实。

因涉及社会利益或政府决策调整的，经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批

准可分段或分项进行核实的市政工程及市政工程配套的建筑工

程，可按批准的分段或分项出具测绘成果，开展规划条件核实。

第十一条

申请资料

申请规划条件核实应当提交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《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申请表》原件；

（二）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其附件、附图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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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《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绘记录册》原件；

（四）其他应当提交的资料。

建设单位应当在《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绘记录册》签发

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申请规划条件核实。逾

期申请规划条件核实的，不予受理规划条件核实申请，应当重新

委托测绘单位进行现场复核，重新确认《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

测绘记录册》的内容与建设工程现场现状情况相符，并重新出具

《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绘记录册》。

第十二条

核查内容

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应当核实以下内容：建筑工程的用地

位置、建筑边界、建设规模、建筑层数、建筑层高、建筑高度、

标高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（建筑覆盖率）、绿地率（绿化覆盖率）、

规划平面布局、规划功能、主要公共配套设施等。

市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应当核实以下内容：市政工程的用地

位置、建设边界、建设规模、线位、标高、规划总平面布局、规

划功能等各项强制内容。市政工程配套建筑工程的规划条件核

实，参照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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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

现场勘查

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受理规划条件核实申请后，应开展现场勘

查，重点对建设工程现状与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要求不符的内容进行检查。

第十四条

勘查内容

现场勘察时应对下列内容进行检查，重点检查《建设工程规

划条件核实测绘记录册》反映的建设工程现场状况与建设用地规

划条件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要求不符的内容：

（一）地下室、架空层、首层、顶层、屋面等可能存在加建、

改建的部分；

（二）配电房、水泵房、垃圾房、社区用房、物业管理用房

等公共配套设施；

（三）停车位、出入口等。

除上述重点检查外的其他内容应当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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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

核实标准

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的评定标准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

现行标准执行。申请分期规划条件核实的，分期规划条件核实范

围内的规划技术经济指标及合理误差独立计算。

第十六条

批前公示

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应当按照规定将规划条件核实申请的相

关内容在合作区政务网站和工程建设现场进行批前公示，公示期

为十个自然日。

第十七条

审批时限

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规

划条件核实，公示、整改等工作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。

第十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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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核实

建筑工程确受规划调整、市政工程建设及公众利益需求等因

素影响，导致暂无法开展绿地建设，且暂无法满足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批准绿地率要求的，建设单位可向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提出申

请，经同意后对该建筑工程的绿地率暂缓核实，先行开展除绿地

率以外其余规划许可内容的规划条件核实工作。建设单位应按要

求完成绿地建设，并报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核实通过后，方可办理

该建筑工程的产权登记手续。

第十九条

增建核实

因建设经规划许可的公共车行通道、人行通道、有盖步行廊

道、有盖步行空间等不计算容积率面积的公共空间建、构筑物，

增加建筑面积导致建设工程整体建设指标超出核实合理误差范

围的，增加的建筑面积可不纳入规划条件核实的合理误差计算范

围。

第二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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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实结果

建设工程满足规划条件核实合格要求的，城市规划和建设局

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按照规定核发建筑工程合格证件或者出具

市政工程核实意见，并在合作区政务网站进行长期批后公告，同

时告知合作区商事服务局，以协助其加强核实后监管。

建设工程不满足规划条件核实合格要求的，城市规划和建设

局出具《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意见通知书》，说明不合格的内

容以及改正要求等。

第二十一条

再次核实条件

建设工程申请再次规划条件核实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应进行改正的，已按要求完成改正并重新取得测绘单

位重新出具的《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绘记录册》；

（二）应进行行政处罚的，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。

第四章

法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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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

检验监督

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未经施工放线规划检验或者规划检验

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擅自进行后续工序或者后续工程施工，应当

停止建设，限期改正；建筑工程未经商品房屋预售许可规划检验

或者检验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办理商品房屋预售许可等手续；市

政工程未经地下管线覆土规划检验或检验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擅

自进行后续工序或者后续工程施工，应当停止建设，限期改正。

规划检验不符合要求且未按期改正，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将移送合

作区商事服务局处理。

第二十三条

核实处理

不满足规划条件核实合格要求需限期改正的，建设单位按期

改正后提交改正情况报告，经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现场核查通过

后，可再次申请开展规划条件核实。对未能按期改正或者无法进

行改正的，移送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处理，处理完毕后方可开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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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条件核实工作。

第五章

附则

第二十四条

原有项目安排

自本办法发布之日前，已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建

设项目，可按《横琴新区建设工程规划检验与规划条件核实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

解释主体

本办法由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六条

施行时间和有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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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于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5 月

31日。《横琴新区建设工程规划检验和规划条件核实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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